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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市政发〔2024〕237 号

关于调整博乐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重大行政
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场管委，各街道

办事处，市直各部门：

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13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

令第 226 号）等有关规定，经博乐市第十届人民政府第 37 次常

务会议研究，决定对 2024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作出部分

调整，新增《博乐市出租车汽车计费标准调整并增设空驶续租价》，

其他事项不变。

附件：博乐市人民政府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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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 3 —

附件

博乐市人民政府 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调整后）

序号 决策事项名称 决策主要依据 拟履行的程序 实施决策的必要性、可行性 拟完成时间 备注

1
《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
金三角工业园区总体规划

（2022—2035）》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

博乐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 0 三五年远景

目标

公众参与、专

家论证、风险

评估、合法性

审查、集体讨

论决定等法定

程序

为发挥比较优势、集约优势平台，

为构建产业发展开放格局、强化产

业整合以及提升产业组织结构效

率，特编制本规划科学引导和规范

博乐市金三角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

促进园区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季度

2
《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
五台工业园区总体规划

（2023—2035）》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

博乐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 0 三五年远景

目标

公众参与、专

家论证、风险

评估、合法性

审查、集体讨

论决定等法定

程序

为严格落实自治区、州市区域发展

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要求，以

市委市政府最新提出的经济发展报

告结合“博阿精”“博温赛”一体化发

展战略为基础编制本规划，深化完

善园区主体功能定位，统筹各类产

业布局，保障重点重大战略实施确

保园区有序建设和高效管理。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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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博乐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 年—2035 年）

《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建立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

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中发

〔2019〕18 号）

规划编制、规

划论证、规划

公示、成果报

批、规划公告、

规划备案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

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

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第四季度

4
博乐市中心城区单元详细

规划

《自然资源部关

于加强国土空间

详细规划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发

〔2023〕43 号）

规划编制、规

划论证、规划

公示、成果报

批、规划公告、

规划备案

详细规划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和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等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以及

实施城乡开发建设、整治更新、保

护修复活动的法定依据，是优化城

乡空间结构、完善功能配置、激发

发展活力的实施性政策工具。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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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博乐市出租车汽车计费标

准调整并增设空驶续租价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改革推

进出租汽车行业

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

〔2016〕58 号）；

《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公布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定

价目录的通知》

（新政发〔2023〕
34 号）

公众参与、专

家论证、风险

评估、合法性

审查、集体讨

论决定等法定

程序

1.新政发〔2023〕34 号规定：客运

出租汽车运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除外）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定价。

2.随着我市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

不断增加、出租车运营成本的逐年

上涨，出租汽车行业从业人员调整

起步价及增设空驶费的意愿持续高

涨，且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

次提案建议提高出租车起步价。3.
为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民情民愿、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依据国办发

〔2016〕58 号指出：各地可根据本

地区实际情况，对巡游车运价实行

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并依法纳

入政府定价目录。综合考虑出租汽

车运营成本、居民和驾驶员收入水

平、交通状况、服务质量等因素，

科学制定、及时调整出租汽车运价

水平和结构。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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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纪委监委，市委办、人大办、政协办，市人武部，市人民法院、

检察院，市委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中央、自治区驻市单位。

博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9 日印发


